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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16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贵所发出的

《关于对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

报问询函【2017】第 29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你公司2016年度四个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6,996万元、8,770万

元、8,167万元和10,56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分别为91万元、291万元、223万元和-865万元。请说明：（1）公司第四

季度营业收入较之前三季度增长的原因；（2）结合各季度收入成本情况、产品

毛利率、期间费用等说明各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销售净利率波动的原因。 

回复： 

（1）根据表1所示，公司2016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10,562.65万元，较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分别增长50.99%、20.44%、29.34%。公司在2016年第四季度收入增

量部分主要因素是专用化学品和电子元件。公司生产的专用化学品和电子元件系

主要用于生产电子、家电、机电产品的功能材料。该等产品在2016年第四季度销

售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 

1. 下游电子、家电厂商在双十一、双十二、春节等消费高峰前提前备货，

造成2016年第四季度公司专用化学品和电子元件产品销量均有一定程度增长，其

中主导产品四氧化三锰第四季度销量为4465吨，较前三季度平均水平上升13%。 

2. 2016年8月发生全国性大规模降雨，各地矿山进水严重，锰矿供应不足，

多家电解锰厂家停产，公司专用化学品主要原材料电解锰价格连续数月上涨，公

司产品随之涨价，第四季度四氧化三锰销售均价达到1.16万元/吨，较前三季度



销售均价上涨38%。 

表 1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95.51       8,769.69       8,166.52        10,562.65  

    专用化学品      2,947.96       3,549.63       3,449.94         5,160.74  

    电子元件      3,264.91       4,209.10       3,704.33         4,318.71  

    其他        782.64       1,010.96       1,012.25         1,083.20  

（2）根据表2所示，公司2016年各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销售净利润率

分别为1.30%、3.32%、2.73%和-8.19%，前三季度指标比较平稳，第四季度下降

明显。造成该指标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因素是2016年第四季度期间费用较前三季

度增幅较大。 

公司2016年第四季度产品毛利率相对稳定，期间费用较前三季度各季度增幅

分别为110.92%、86.80%、97.34%，主要系当期计提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

中介机构费用和部分年度绩效工资。 

表 2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995.51 8,769.69 8,166.52 10,562.65 

营业成本 5,614.29 6,715.03 6,616.53 8,362.17 

综合毛利率 19.74% 23.43% 18.98% 20.83% 

期间费用 1,201.62 1,356.82 1,284.36 2,534.51 

资产减值损失 33.92 482.12 11.42 352.90 

投资收益 - 130.08 71.37 13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0.96 291.00 223.00 -865.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销售净利率 
1.30% 3.32% 2.73% -8.19% 

 

问题2、你公司专项应付款期末余额为2,935万元，性质为拆迁补偿款，营

业外收入中政府拆迁补助收入本期发生额为3,054万元。请说明：（1）拆迁事

项及相关补偿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2）拆迁补偿款是否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的规定，针对拆迁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及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会计师认真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1）2016年1月4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政府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首

次披露了该拆迁事项。2016年4月25日，公司发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磁性材料厂搬迁的议案》。2016年5月13日，公司发布《关于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披露了公司与南京市浦口区拆迁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拆迁中心”）签订《浦口

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征收土地、房屋面积、补偿金额、进度安排及

对公司的影响。2016年5月25日，公司发布《关于房屋征收搬迁补偿款会计处理

说明的公告》及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钢集团安

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征收搬迁补偿款会计处理的说明》，披露了对拆迁

补偿款的会计处理原则。2016年12月7日，公司发布《房屋征收搬迁补偿进展公

告》，披露了公司根据搬迁进度收到补偿款情况。2017年1月10日，公司发布《2016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了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后，公司当期拟确认拆迁

补偿金额较大，预计对当期业绩有较大提升，对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 

综上所述，公司及时披露了拆迁事项、补偿情况及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2）公司本次收到的搬迁补偿款并非政府预算直接拨付资金，不适用《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的规定，针对拆迁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详见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天运”）出具的《关于对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确认政

府拆迁补偿款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专项意见》。 

 

问题3、你公司应收上海金舆商贸有限公司款项期末和期初金额均为2,093

万元，针对该笔款项期末计提坏账准备1,377万元，期初计提坏账准备1,487万

元，请结合相关诉讼进展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2012年8月2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天源（马鞍山）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贸易公司”）与上海兴扬仓储有限公司发生纠纷，详见公司于2012年8

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货物存在风险的提示性公告》。2013年1月4日，

贸易公司在民事诉讼中胜诉，详见公司于2013年1月8日发布的《全资子公司诉讼



事项公告》。但因标的货物涉及刑事案件已被查封，公司未能收回标的货物。 

2014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就郭锐仁、朱龙方合同诈骗一案提出公

诉，2014年11月12日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对郭锐仁、朱龙方违法所得予以

追缴并发还各被害单位，不足部分责令退赔。2017年3月，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的被告违法所得274万元. 

该案中，公司应收上海金與商贸有限公司金额为2,093万元，扣除从郭锐仁

控制的其他企业收到保证金441万元后金额为1,652万元。根据对损失收回的可能

性、法院查封涉案标的价值的综合考虑，公司前期已计提坏账准备至90%，即1,487

万元。公司认为该事项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017年3月，公司收到法院发还的274万元后作为期后事项转回已计提坏账准

备110万元，相应调整期末坏账准备至1,377万元。 

 

问题4、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为553万元，期初余额为0，请补充

披露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具体内容。 

回复： 

根据浦政征字【2015】第（27）号《浦口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司

位于南京市江浦经济开发区万寿路5号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磁性材料厂(以下简称“南磁厂”)的相关房屋在“浦口经济开发区隧道片区环

境整治工程项目”项目征收范围内。经协商公司与拆迁中心于2016年5月12日就

位于南京市江浦经济开发区万寿路5号的南磁厂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

等资产进行征收一事签订了《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号：2015-27-

中钢天源）。 

2016年5月20日，公司收到拆迁中心预付的拆迁补偿款41,734,476.90元。

2016年12月5日公司向拆迁中心交付土地32430.90平方米和一批房屋及设备。根

据搬迁进度，拆迁中心于2016年12月5日向公司支付拆迁进度款27,822,984.60

元，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69,557,461.50元。上述拆迁补偿款公司先计入专项应

付款进行核算。 

根据相关会计政策，本期相关资产确认资产处置损失金额5,267,987.21元，

相应的结转营业外收入金额14,079,869.69元；对于房屋征收过程中发生的搬迁



费用、停业损失、苗木绿化、装饰装修等，依据搬迁进度，本期确认营业外收入

28,038,481.00元；公司根据租赁协议转付南磁厂租赁户2,500,000.00元，确认

营业外支出2,500,000.00元，同时从专项应付款结转相同金额的营业外收入。上

述三类事项合计确认搬迁补偿收入金额44,618,350.69元，确认资产处置损失及

其他损失7,767,987.21元，增加本期利润总额36,850,363.48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第十五条“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

入和搬迁支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

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规定，公司搬迁工作在2016年度尚未完成，上述发生

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暂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根据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上述搬迁补偿收入会计报表列报金额为36,850,363.48元，按计税基础列报金额

为0元，两者之间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为36,850,363.48元，按照公司适用15%

的所得税率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5,527,552.27元。 

 

问题5、你公司本期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收到拆

迁补偿款2,782万元，在“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收到拆迁

补偿款2,765万元，请说明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中

分别列示拆迁补偿款的原因。 

回复： 

根据公司与拆迁中心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协议号：2015-27-中钢天源），2016年5月20日，公司收到拆迁中心预付

的拆迁补偿款41,734,476.90元。2016年12月5日公司向拆迁中心交付土地

32430.90平方米和一批房屋及设备。根据搬迁进度，拆迁中心于2016年12月5日

向公司支付拆迁进度款27,822,984.60元，累计收到拆迁补偿款69,557,461.50

元。 

根据年报审计机构中天运就此次征收搬迁补偿款涉及的会计处理出具的说

明，公司对收到的对搬迁费用、停业损失、苗木绿化、装饰装修等的补偿，依据

搬迁进度，在费用发生的当期，对应补偿金额结转入营业外收入，该部分补偿收

到的现金流2,782万元属于与经营活动相关，所以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中列示；对收到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补偿，依据搬迁进度，按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该部分补偿收到的现金流4,173万元属于

与投资活动相关，其中，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处置损失收

到的补偿1,408万元在“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中列示，余下补偿款2,765万元在“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列示。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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